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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5月 21 日 

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本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科特迪瓦政府在人权委员会上代表的一份声明

文本（见附件），请将之作为安理会文件印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杰桑·菲利普·詹戈内-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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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5月 21 日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附件 
 

  科特迪瓦政府关于科特迪瓦境内人权情况的声明 
 

 自 2002年 9月 19日一些强大武装的个人发动全面血腥攻击以来，科特迪瓦

进入一个动乱时期。 

 这些侵略者被从阿比让击退后，占据了国家中部的布瓦凯和北部的许多城

市。他们的武装结构其后称为科特迪瓦爱国运动（爱运）。在爱运的扶植下，在

科特迪瓦西部产生了两个其他的叛乱组织；大西部人民运动（人运）和正义与和

平运动（和运）。 

 2002年 9月 19日以前，科特迪瓦的人权情况有所改善。主动采取了一些措

施，特别是良好地和有效地管理公共财政以及通过了全面疾病保险法，确保切实

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同这些权利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也没有被忽略。第二共和政府明确宣布尊重司法独立，而这点也切实做到。

新闻自由受到误解。但这是科特迪瓦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政府在

人权方面的努力使到同欧洲联盟等捐赠资金国家能恢复关系，因为这是它们要求

的恢复关系条件。 

 战争使这一前进步骤受到影响。仅仅在 2002年 9月 19日这一天，就有 270

人死亡，300 人受伤，包括平民和军人。其后，每日、每周、每月，在叛乱运动

占领的地区内都有明目张胆的、蓄意的、最严重的侵犯人权情事发生。我们只要

指出下列一些例子就够了：100 多名非战斗的宪兵及其家属在布瓦凯被杀，这是

天主教非政府组织 MISMA和大赦国际所知道的；被围城市（布瓦凯、瓦武阿、科

霍戈…）平民被枪决；布瓦凯、瓦武阿、科霍戈的妇女被强奸，包括 10岁至 14

岁的女孩；强征儿童兵；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例如强迫饮尿和人血

等；毁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焚烧村民庄稼；打开监狱，强征囚犯入伍。 

 除了这许多暴行外，还有关闭被围城市的医院、学校、银行；民众大批逃亡

也导致妇孺死亡。 

 截至今天，国家西部民众一直受到叛乱分子和利比里亚雇佣军不可名状的暴

行虐待。 

 科特迪瓦国尽管明显处于自卫状况，但仍采取各种合法措施面对局势和尊重

人权。 

 在政府控制地区内确定有犯罪行为发生。某些人把这些犯罪行为定性为“敢

死队”的杰作，但迄今未能建立两者间的连系。政府自 2002年 11月 8日以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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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正式谴责这些犯罪行为，该天并同国防和安全部队主管开会，了解情况，并敦

促他们提高警惕，立即展开调查。 

 国家积极履行预防责任，实施宵禁，并公布一个免费电话号码（800-020-20），

让民众举报侵犯人权情事。治安部队的巡逻也加强了。 

 但显然的，同其他情况一样，科特迪瓦国在打击犯罪方面无法达到零危险，

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 

 调查程序的责任得到遵守；每次发生犯罪行为时都切实展开调查，这可见诸

调查队 2002年 11 月 11 日第 942号笔录。不过必须承认，这对处于战争中的科

特迪瓦来说，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科特迪瓦今天同过去一样，坚决寻求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以人权为社会基石。

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外界的查问，也不是为了时髦，而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深深的信

念。 

 尽管战争，科特迪瓦政府仍一直关注保护人权，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做到此点。

因此把 2002年 8月 5日设立的人权代表部于 2003年 3月 13日升格为人权部具

有充分职权。 

 该部积极工作。为了落实政府实现基本选择的决心，即建立一个以人和整个

人为中心的民主社会，该部于 2002年 9月 22日至 2002年 12月 4日之间采取了

若干倡议。部长特别会见了： 

 • 阿比让区区长，要求停止毁坏处境危险地区的措施。人权部长并访问这

些地区居民，向他们提供政府的援助和慰问； 

 • 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外交使节，向他们汇报人权情况，了解他们的关切事

项； 

 • 2002年 10月 16日会见新闻界和所有的捍卫人权非政府组织，说明政府

的人权政策，请求合作； 

 • 2002年 12月 4日会见宪兵和警察的高级官员，促进他们对人权问题的

认识。 

 此外，人权部长还： 

 • 访问战争中受伤的人和流离失所的人； 

 • 于 2002年 12月底代表政府前往布鲁塞尔、日内瓦、巴黎和美利坚合众

国，汇报科特迪瓦境内的人权情况。 

 为了促进科特迪瓦境内人权，人权部印发介绍小册和在无线电台和电视广播

有关个人基本权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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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权； 

 - 身体完整权； 

 - 禁止酷刑。 

 在未来数周并将向公众印发《人权日报》。 

 科特迪瓦面对的战争不是它挑起的，但它仍依国际社会的要求，本着长久的

和平传统，接受对话。基于正义是实现和平和宽恕的条件，政府致力打击有罪不

罚现象。以下事实证明此点： 

 • 2002年 11 月 5日科特迪瓦共和同政府第一个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请

求派遣一个关于科特迪瓦境内侵犯人权情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 2002年 11月 8日政府发表声明，重申这一请求。 

 • 2002年12月 20日人权部长再次于日内瓦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提出这一请求。因此科特迪瓦政府对联合国不久即将派遣调查委员

会，感到高兴，它完全相信该委员会的公正性。 

 • 2003年 2月 27日政府着手诉诸国际刑事法院。 

 科特迪瓦这一决心还见于它在 2003 年 3 月写信到日内瓦邀请关于一切形式

的歧视问题、酷刑问题和流离失所的人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到科特迪瓦访问。这些

特别报告员都表示同意，准备在领土全面解放后立即前来科特迪瓦。 

 在这一前景下，科特迪瓦随时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派代表到

科特迪瓦。它认为所有上述的机制已足以理解科特迪瓦境内的人权情况，无须再

有其他的措施或机制（报告员国家或谴责决议），因为这些措施或机制是多余的，

反而妨碍科特迪瓦人民的和解进程；科特迪瓦人民不仅身体深受伤害，而且也受

到不公平指控的深切伤害。 

 

 所进行的和解必须以正义和真相为基础才能取得结果。 

 恢复和平和建立一个有利于人权的环境必须先消灭可能引起冲突的因素。 

 

 科特迪瓦人和科特迪瓦政府已作出了牺牲。民族和解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但有些条件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外界公然干预就是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法

国和美国等友好大国都加以谴责和揭发。这种干预的持续表现于西非分区域内武

器的贩运。对于武器贩运，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曾予

以指证。小组的报告谴责钻石贸易和军火贸易所起的作用，它是理解科特迪瓦危

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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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委员会要落实其作为促进遵守人权的工具这一职责，应设想通过一个决

议，以保障科特迪瓦边界的安全，谴责一切贩运武器的人和中间人。它这样做将

有助于根治病根，恢复科特迪瓦和平。 

 

2003年 4月 2日于阿比让 

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代表 

人权部长 

维多琳·沃迪埃（签名） 

 

 

 


